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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依據及目的 

本計畫依據下列法規訂定： 

一、 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第6條。 

二、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資安長會議紀錄。 

三、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專章：資安強化。 

貳、 適用範圍 

本計畫適用範圍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所有單位。 

參、 核心業務及重要性 

一、 核心業務及重要性： 

本校之核心業務及重要性如下表： 

核心業務 
核心資通系

統 
重要性說明 

業務失效影響說明 最大可

容忍中

斷時間 

選課系統 選課系統 

□為主管機關指

定之關鍵基礎設

施 

□為主管機關核

定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 A 級或 B 級

機關所涉業務 

■為本校依組織

法執掌，足認為

重要者 

機關信譽：影響學生權

益與相關業務及運作。 

24小時

( 工 作

時間) 

網路報名系

統 

網路報名系

統 

□為主管機關指

定之關鍵基礎設

施 

□為主管機關核

定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 A 級或 B 級

機關所涉業務 

■為本校依組織

法執掌，足認為

重要者 

機關信譽：影響學生權

益與相關業務及運作。 
 

 

 

 

  

24小時

( 工 作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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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欄位定義： 

二、 非核心業務及說明： 

本校非核心業務之資通系統、均遵守本校資訊安全規範，詳細情形

請參閱「相關法規、程序及表單」。 

肆、 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 

一、 資通安全政策 

為確保本校所屬之資訊資產的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以符

合相關法令、法規及標準之要求，使其免於遭受內、外部蓄意或意

外之威脅，並衡酌本校之業務需求，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

科技大學資通安全政策」以確保本校資訊安全。 

二、 資通安全目標 

(一) 量化型目標 

1. 資通系統或主機發生異常故障導致無法正常提供服務

事件每年不超過3次。 

2. 網路及資通系統服務維持全年度90%以上服務不中斷。 

3. 每年至少進行一次資安內部稽核。 

4. 每年應辦理2場以上資安教育訓練課程。 

三、 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之核定程序 

資通安全政策由本校資訊安全委員會或資安長核定後公布實行。 

四、 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之宣導 

每年透過電子信箱、網站公告等形式，向本校教職員宣導資通

安全政策。 

五、 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定期檢討程序 

本校每年定期召開資訊安全會員會會議，檢視資通安全維護計

畫適切性。 

伍、 資通安全推動組織 

一、 資通安全長 

依「111年全國大專校院資安長會議」紀錄，明示私立大專校

院得參照「國立大專校院資通安全維護作業指引」，本校訂定張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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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校長為本校資通安全長，負責督導機關資通安全相關事項，其

任務包括： 

(一) 資通安全管理政策及目標之核定、核轉及督導。 

(二) 資通安全責任之分配及協調。 

(三) 資通安全資源分配。 

(四) 資通安全防護措施之監督。 

(五) 資通安全事件之檢討及監督。 

(六) 資通安全相關規章與程序、制度文件核定。 

(七) 資通安全相關工作事項督導及績效管理。 

(八) 其他資通安全事項之核定。 

二、 資訊安全委員會 

(一) 組織 

資訊安全委員會設委員若干人，以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

圖資長、各學術及行政單位主管為當然委員，校長為召集人，並由

校長指派資訊安全長，圖資長擔任執行秘書，得視需要另聘資安專

家參與。其任務包括： 

1. 跨部門資通安全事項權責分工之協調。 

2. 應採用之資通安全技術、方法及程序之協調研議。 

3. 整體資通安全措施之協調研議。 

4. 資通安全計畫之協調研議。 

5. 其他重要資通安全事項之協調研議。 

(二) 分工及職掌 

本校之資訊安全委員會依下列分工進行責任分組，並依資通安

全長及執行秘書之指示負責下列事項，本校資通安全組織名冊已列

冊管理，並適時更新之： 

1. 資安推動小組： 

(1) 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之研議。 

(2) 訂定機關資通安全相關規章與程序、制度文件，並確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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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章與程序、制度合乎法令及契約之要求。 

(3) 依據資通安全目標擬定機關年度工作計畫。 

(4) 傳達機關資通安全政策與目標。 

(5) 其他資通安全事項之規劃。 

2. 資安防護小組： 

(1) 資通安全技術之研究、建置及評估相關事項。 

(2) 資通安全相關規章與程序、制度之執行。 

(3) 資訊及資通系統之盤點及風險評估。 

(4) 資料及資通系統之安全防護事項之執行。 

(5) 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及應變機制之執行。 

(6) 其他資通安全事項之辦理與推動。 

3. 資安稽核小組： 

(1) 辦理資通安全內部稽核。 

(2) 每年定期召開資通安全管理審查會議，提報資通安全事項
執行情形。 

陸、 專責人力及經費配置 

一、 專責人力及資源之配置 

(一) 本校依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資安強化與「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資安長會議」紀錄規定，參照屬資通安全

責任等級 C 級非特定公務機關，最低應設置資通安全專責

人員1人，其分工如下，  

1. 資通安全管理面業務，負責推動資通系統防護需求分級、
資通安全管理系統導入及驗證、內部資通安全稽核、機
關資安治理成熟度評估及教育訓練等業務之推動。 

2. 資通系統安全管理業務，負責資通系統分級及防護基準、
安全性檢測、業務持續運作演練等業務之推動。 

3. 資通安全管理法法遵事項業務1人，負責本校對所屬公務
機關或所管特定非公務機關之法遵義務執行事宜。 

(二) 本校之承辦單位於辦理資通安全人力資源業務時，應加強

資通安全人員之培訓，並提升機關內資通安全專業人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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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管理能力。本校之相關單位於辦理資通安全業務

時，如資通安全人力或經驗不足，得洽請相關學者專家或

專業機關（構）提供顧問諮詢服務。 

(三) 資安專責人員專業職能之培養(如證書、證照、培訓紀錄

等)，應依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之規定。 

(四) 資安專責人員總計應持有1張以上資通安全專業證照。 

(五) 本校負責重要資通系統之管理、維護、設計及操作之人員，

應妥適分工，分散權責，若負有機密維護責任者，應簽屬

書面約定，並視需要實施人員輪調，建立人力備援制度。 

(六) 本校之首長及各級業務主管人員，應負責督導所屬人員之

資通安全作業，防範不法及不當行為。 

(七) 專業人力資源之配置情形應每年定期檢討，並納入資通安

全維護計畫持續改善機制之管理審查。 

二、 經費之配置 

(一) 資通安全推動小組於規劃配置相關經費及資源時，應考量

本校之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並提供建立、實行、維持及

持續改善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所需之資源。 

(二) 各單位於規劃建置資通系統建置時，應一併規劃資通系統

之資安防護需求，並於整體預算中合理分配資通安全預算

所佔之比例。 

(三) 各單位如有資通安全資源之需求，應配合機關預算規劃期

程向資訊安全委員會提出，由資訊安全委員會視整體資通

安全資源進行分配，並經資通安全長與召集人核定後，進

行相關之建置。 

(四) 資通安全經費、資源之配置情形應每年定期檢討，並納入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持續改善機制之管理審查。 

柒、 資通系統及資訊之盤點 

一、 資通系統及資訊之盤點 

(一) 本校每年辦理資通系統及資訊資產盤點，依各單位管理責

任指定對應之資產管理人，並依資產屬性進行分類，分別

為軟體、硬體、資料、通訊、文件、環境、人員等。 

(二) 資通系統及資訊資產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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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軟體：資通系統，如應用軟體、系統軟體、開發工具、客
製化套裝軟體、APP及電腦作業系統等。 

2. 硬體：包括具連網能力、資料處理或控制功能者皆屬廣義
之資通訊設備，如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伺服器、智慧
型手機、平板電腦、行動電話機、網路通訊設備（如網路
交換器、無線網路分享器等）、無人機、虛擬實境設備、
影像攝錄設備、印表機、投影機、可攜式設備、物聯網設
備等。 

3. 資料：資訊系統之相關資料與操作說明之電子紀錄等。 

4. 通訊：網路設備、無線/有線網路、網路交換器、防火牆
等。 

5. 文件:資訊資產廠商維護合約、資通系統操作手冊等。 

6. 環境:資訊資產放置實體環境或空間、電力系統及消防等
支援設備。 

7. 人員:資通系統開發維護管理人員、委外廠商等。 

(三) 本校每年度應依資訊及資通系統盤點結果，製作「資訊資

產清冊盤點」，欄位應包含：資通類別、資訊資產編號、資

產名稱、資產說明、數量、保管單位、使用單位、機密性、

可用性、完整性、資產價值、是否為大陸廠牌。 

(四) 資通系統及資訊資產硬體設備應以財產標籤標示於設備明

顯處，並載明財產編號、廠牌、型號等資訊。核心資通系

統及相關資產，並應加註標示。 

(五) 各單位管理之資通系統或資訊資產如有異動，應通知各單

位資安窗口更新資產清冊。 

二、 機關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 

本校依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資安強化與「111年

全國大專校院資安長會議」紀錄規定，參照屬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C

級非特定公務機關。 

捌、 資通安全風險評估 

一、 資通安全風險評估 

(一) 本校應每年針對資訊資產進行風險評估。 

(二) 執行風險評估時應參考本校「ISMS-2-05-00_風險評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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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與「ISMS-2-05-02_風險因子資料庫」進行風險評估之

工作。 

(三) 本校應每年依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之規定，分別

就機密性、完整性、可用性、法律遵循性等構面評估自行

或委外開發之資通系統防護需求分級。 

二、 核心資通系統及最大可容忍中斷時間 

核心資通 

系統 
資訊資產 

最大可

容忍中

斷時間 

核心資通系統主

要功能 

選課系統 1. 網站前台主機計1台 

2. 網站後台主機計1台 

3. 負載平衡伺服器 

4. 網 路 交 換 器 （ 型

號） 

24小時 提供學生選課服

務 

網路報名系統 1. 網站前台主機計1台 

2. 網站後台主機計1台 

3. 負載平衡伺服器 

4. 網 路 交 換 器 （ 型

號） 

24小時 提供新生報名本

校入學管道服務 

 最大可容忍中斷時間以小時計。 

玖、 資通安全防護及控制措施 

本校依據前章資通安全風險評估結果、自身資通安全責任等

級之應辦事項及核心資通系統之防護基準，採行相關之防護及控

制措施，由於本向核心資通系統已導入 ISO27001管理制度驗證，

本校之防護及控制措施詳如 ISO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文件 

一、 資通系統及資訊之管理 

(一) 資通系統及資訊之保管 

依本校「ISMS-2-04-00_資產管理程序書」規定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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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通系統及資訊之使用 

依本校「ISMS-2-04-00_資產管理程序書」規定實行。 

(三) 資通系統及資訊之刪除或汰除 

依本校「ISMS-3-05-00_資訊資產異動作業說明書」規定

實行。 

二、 存取控制與加密機制管理 

(一) 網路安全控管 

依本校「ISMS-2-13-00_系統與網路安全管理程序書」規

定實行。 

(二) 資通系統權限管理 

依本校「ISMS-2-10-00_存取權限管理程序書」規定實

行。 

(三) 特權帳號之存取管理 

依本校「ISMS-2-10-00_存取權限管理程序書」規定實

行。 

(四) 加密管理 

依本校「ISMS-2-13-00_系統與網路安全管理程序書」與

「ISMS-3-03-00_個人電腦暨可攜式儲存媒體作業說明」

規定實行。 

三、 作業與通訊安全管理 

(一) 防範惡意軟體之控制措施 

依本校「ISMS-2-13-00_系統與網路安全管理程序書」規

定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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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遠距工作之安全措施 

依本校「ISMS-2-13-00_系統與網路安全管理程序書」規

定實行。 

(三) 電子郵件安全管理 

依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電子郵件信箱管

理辦法」規定實行。 

(四) 確保實體與環境安全措施 

依本校「ISMS-2-15-00_實體安全管理程序書」規定實

行。 

(五) 資料備份 

依本校「ISMS-3-01-00_備份與還原作業說明」規定實

行。 

(六) 媒體防護措施 

依本校「ISMS-3-03-00_個人電腦暨可攜式儲存媒體作業

說明」規定實行。 

(七) 電腦使用之安全管理 

依本校「ISMS-3-03-00_個人電腦暨可攜式儲存媒體作業

說明」規定實行。 

(八) 行動設備之安全管理 

1. 機密資料不得由未經許可之行動設備存取、處理或傳送。 

2. 機敏會議或場所不得攜帶未經許可之行動設備進入。 

3. 不得使用大陸廠牌行動設備用於公務行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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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即時通訊軟體之安全管理 

1. 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傳遞機關內部公務訊息，其內容不得涉

及機密資料。但有業務需求者，應使用經專責機關鑑定相

符機密等級保密機制或指定之軟、硬體，並依相關規定辦

理。 

2. 使用於傳遞公務訊息之即時通訊軟體應具備下列安全性需

求： 

(1) 即時通訊軟體應有身分識別及認證機制。 

(2) 訊息於傳輸過程應有安全加密機制。 

(3) 不得為大陸廠牌之即時通訊軟體。 

(4) 伺服器端之主機設備及通訊紀錄不得置於大陸地區。 

四、 系統獲取、開發及維護 

依本校「ISMS-2-14-00_系統開發與維護管理程序書」規

定實行。 

五、 業務持續運作演練 

本校應針對核心資通系統制定業務持續運作計畫，並每二

年辦理一次核心資通系統持續運作演練。 

(一) 執行資通安全健診 

1. 本校每二年應辦理資通安全健診，其至少應包含下列項

目，並檢討執行情形： 

(1) 網路架構檢視。 

(2) 網路惡意活動檢視。 

(3) 使用者端電腦惡意活動檢視。 

(4) 伺服器主機惡意活動檢視。 

(5) 目錄伺服器設定及防火牆連線設定檢視。 

(二) 資通安全防護設備 

1. 本校應建置防毒軟體、網路防火牆、電子郵件過濾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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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使用並適時進行軟、硬體之必要更新或升級。 

2. 資通系統設備應定期備份日誌紀錄，定期檢視執行成果，

並檢討執行情形。 

壹拾、 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及演練相關機制 

為即時掌控資通安全事件，並有效降低其所造成之損害，本

校應訂定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及演練相關機制，詳見「ISMS-

2-11-00_資安事件通報管理程序書」。 

壹拾壹、 資通安全情資之評估及因應 

本校接獲資通安全情資，應評估該情資之內容，並視其對本

校之影響、本校可接受之風險及本校之資源，決定最適當之因應

方式，詳見「ISMS-2-13-00_系統與網路安全管理程序書」。 

壹拾貳、 資通系統或服務委外辦理之管理 

 本校委外辦理資通系統之建置、維運或資通服務之提供時，應考量

受託者之專業能力與經驗、委外項目之性質及資通安全需求，選任

適當之受託者，並監督其資通安全維護情形。 

一、 選任受託者應注意事項 

(一) 受託者辦理受託業務之相關程序及環境，應具備完善之資

通安全管理措施或通過第三方驗證並禁止為大陸廠牌。 

(二) 受託者應配置充足且經適當之資格訓練、擁有資通安全專

業證照或具有類似業務經驗之資通安全專業人員。 

(三) 受託者辦理受託業務得否複委託、得複委託之範圍與對象，

及複委託之受託者應具備之資通安全維護措施。 

二、 監督受託者資通安全維護情形應注意事項 

(一) 受託業務包括客製化資通系統開發者，受託者應提供該資

通系統之第三方安全性檢測證明；涉及利用非自行開發之

系統或資源者，並應標示非自行開發之內容與其來源及提

供授權證明。 

(二) 受託者執行受託業務，違反資通安全相關法令或知悉資通

安全事件時，應立即通知委託機關及採用之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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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委託關係終止或解除時，應確認受託者返還、移交、刪除

或銷毀履行委託契約而持有之資料。 

(四) 受託者應採取之其他資通安全相關維護措施。 

(五) 本校應定期或於知悉受託者發生可能影響受託業務之資通

安全事件時，以稽核或其他適當方式確認受託業務之執行

情形。 

壹拾參、 資通安全教育訓練 

一、 資通安全教育訓練要求 

(一) 本校依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資安強化與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資安長會議」紀錄規定，參照屬資

通安全責任等級 C 級非特定公務機關，資安專責人員每年

至少接受12小時以上之資安專業課程訓練或資安職能訓練。 

(二) 資安專責以外資訊人員每2年至少接受3小時以上之資安專

業課程訓練。 

(三) 本校之一般人員與主管，每人每年接受3小時以上之資訊

安全通識教育訓練。 

二、 資通安全教育訓練辦理方式 

(一) 資安推動小組應於每年年初，考量管理、業務及資訊等不

同工作類別之需求，擬定資通安全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計

畫，以建立員工資通安全認知，提升機關資通安全水準，

並應保存相關之資通安全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紀錄。 

(二) 本校資通安全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之內容得包含： 

1. 資通安全政策（含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之內容、管理程序、
流程、要求事項及人員責任、資通安全事件通報程序等）。 

2. 資通安全法令規定。 

3. 資訊安全通識認知。 

4. 資通安全作業內容。 

5. 資通安全技術訓練。 

(三) 員工報到時，應使其充分瞭解本校資通安全相關作業規範

及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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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 公務機關所屬人員辦理業務涉及資通安全事項之考核機制 

本校非所屬公務機關，不適用之。 

壹拾伍、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及實施情形之持續精進及績效管理機制 

一、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之實施 

為落實本安全維護計畫，使本校之資通安全管理有效運作，

相關單位於訂定各階文件、流程、程序或控制措施時，應與本校

之資通安全政策、目標及本安全維護計畫之內容相符，並應保存

相關之執行成果記錄。 

二、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之稽核機制 

(一) 稽核機制之實施 

1. 資安稽核小組應定期（至少每年一次）或於系統重大

變更或組織改造後執行一次內部稽核作業，以確認人

員是否遵循本規範與機關之管理程序要求，並有效實

作及維持管理制度。 

2. 辦理稽核前資通稽核小組應擬定資通安全稽核計畫並

安排稽核成員，稽核計畫應包括稽核之依據與目的、

期間、重點領域、稽核小組組成方式、保密義務、稽

核方式、基準與項目及受稽單位協助事項，並應將前

次稽核之結果納入稽核範圍。 

3. 辦理稽核時，稽核小組應於執行稽核至少前一週，通

知受稽核單位，並將稽核期程、目標評量統計表及稽

核流程等相關資訊提供受稽單位。 

4. 本校之稽核人員應受適當培訓並具備稽核能力，且不

得稽核自身經辦業務，以確保稽核過程之客觀性及公

平性；另於執行稽核時，應填具稽核項目紀錄表，待

稽核結束後，應將稽核項目紀錄表內容彙整至稽核結

果及改善報告中，並提供給受稽單位填寫辦理情形。 

5. 稽核結果應對相關管理階層（含資安長）報告，並留

存稽核過程之相關紀錄以作為資通安全稽核計畫及稽

核事件之證據。 

6. 稽核人員於執行稽核時，應至少執行一項特定之稽核

項目（如是否瞭解資通安全政策及應負之資安責任、

是否訂定人員之資通安全作業程序與權責、是否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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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密碼）。 

(二) 稽核改善報告 

1. 受稽單位於稽核實施後發現有缺失或待改善項目者，

應對缺失或待改善之項目研議改善措施、改善進度規

劃，並落實執行。 

2. 受稽單位於稽核實施後發現有缺失或待改善者，應判

定其發生之原因，並評估是否有其類似之缺失或待改

善之項目存在。 

3. 受稽單位於判定缺失或待改善之原因後，應據此提出

並執行相關之改善措施及改善進度規劃，必要時得考

量對現行資通安全管理制度或相關文件進行變更。 

4. 本校應定期審查受稽單位缺失或待改善項目所採取之

改善措施、改善進度規劃及佐證資料之有效性。 

5. 受稽單位於執行改善措施時，應留存相關之執行紀錄，

並填寫稽核結果及改善報告。 

三、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之持續精進及績效管理 

(一) 本校之資訊安全委員會應於每年至少召開一次資通安全管

理審查會議，確認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之實施情形，確保其

持續適切性、合宜性及有效性。 

(二) 管理審查議題應包含下列討論事項： 

1. 過往管理審查議案之處理狀態。 

2. 與資通安全管理系統有關之內部及外部議題的變更，如法
令變更、上級機關要求、資通安全推動小組決議事項等。 

3.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內容之適切性。 

4. 資通安全績效之回饋，包括： 

A. 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之實施情形。 

B. 資通安全人力及資源之配置之實施情形。 

C. 資通安全防護及控制措施之實施情形。 

D. 內外部稽核結果。 

E. 不符合項目及矯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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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風險評鑑結果及風險處理計畫執行進度。 

6. 重大資通安全事件之處理及改善情形。 

7. 利害關係人之回饋。 

8. 持續改善之機會。 

(三) 持續改善機制之管理審查應做成改善績效追蹤報告，相關

紀錄並應予保存，以作為管理審查執行之證據。 

壹拾陸、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之提出 

本校依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專章：資安強化與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資安長會議」紀錄規定，應於每年向本校資

訊安全委員會報告年度資通安全計畫實施情形。 

壹拾柒、 相關法規、程序及表單 

一、 相關法規及參考文件 

(一) 資通安全管理法 

(二) 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 

(三) 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 

(四) 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辦法 

(五)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資訊安全委員會組

織章程 

(六)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資訊安全事件處理

辦法 

(七)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定 

(八) 亞東科技大學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九)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個人資料保護安全

管理要點 

(十)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個人資料檔案安全

維護計畫 

(十一)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電子郵件信箱管理

辦法 

(十二) ISMS-1-01-00_資通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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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ISMS-2-01-00_資通安全組織程序書 

(十四) ISMS-2-02-00_資通安全實施程序書 

(十五) ISMS-2-03-00_文件與紀錄管理程序書 

(十六) ISMS-2-04-00_資產管理程序書 

(十七) ISMS-2-05-00_風險評鑑程序書 

(十八) ISMS-2-06-00_內部稽核管理程序書 

(十九) ISMS-2-07-00_矯正管理程序書 

(二十) ISMS-2-08-00_人力資通安全管理程序書 

(二十一) ISMS-2-09-00_委外管理程序書 

(二十二) ISMS-2-10-00_存取權限管理程序書 

(二十三) ISMS-2-11-00_資安事件通報管理程序書 

(二十四) ISMS-2-12-00_營運持續管理程序書 

(二十五) ISMS-2-13-00_系統與網路安全管理程序書 

(二十六) ISMS-2-14-00_系統開發與維護管理程序書 

(二十七) ISMS-2-15-00_實體安全管理程序書 

(二十八) ISMS-2-16-00_組織全景評鑑程序書 

(二十九) ISMS-2-17-00_適用性聲明書 

(三十) ISMS-3-01-00_備份與還原作業說明 

(三十一) ISMS-3-02-00_帳號權限管理作業說明 

(三十二) ISMS-3-03-00_個人電腦暨可攜式儲存媒體作業說明 

(三十三) ISMS-3-04-00_營運持續演練計畫 

(三十四) ISMS-3-05-00_資訊資產異動作業說明書 

二、 附件表單 

(一) ISMS-2-01-01_資通安全組織名冊 

(二) ISMS-2-02-01_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目標評量統計表 

(三) ISMS-2-03-01_文件管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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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ISMS-2-03-02_外來文件管制表 

(五) ISMS-2-03-03_文件新增、變更或廢止申請單 

(六) ISMS-2-04-01_資產清冊暨風險評鑑表 

(七) ISMS-2-04-02_組態管理基準表 

(八) ISMS-2-05-01_風險評鑑報告 

(九) ISMS-2-05-02_風險因子資料庫 

(十) ISMS-2-06-01_資通安全稽核計畫 

(十一) ISMS-2-06-02_資通安全稽核報告 

(十二) ISMS-2-07-01_資通安全管理矯正措施單 

(十三) ISMS-2-07-02_資通安全稽核發現彙總表 

(十四) ISMS-2-08-01_保密協議書 

(十五) ISMS-2-10-01_帳號權限異動申請表 

(十六) ISMS-2-11-01_資通安全事件處理情形回覆單 

(十七) ISMS-2-12-01_營運衝擊分析表 

(十八) ISMS-2-12-02_資安事件緊急聯絡人 

(十九) ISMS-2-13-03_系統與網路檢查紀錄表 

(二十) ISMS-2-13-04_雲服務專案管理表 

(二十一) ISMS-2-13-05_情資管理彙整表 

(二十二) ISMS-2-14-01_應用系統作業申請單 

(二十三) ISMS-2-15-01_人員進出機房登記表 

(二十四) ISMS-2-15-02_設備進出紀錄表 

(二十五) ISMS-2-15-03_機房環境例行性檢查紀錄表 

(二十六) ISMS-2-16-01_組織全景評鑑表 

(二十七) ISMS-3-01-01_備份測試查核表 

(二十八) ISMS-3-01-02_備份機制明細表 

(二十九) ISMS-3-02-01_存取權限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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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ISMS-3-03-01_個人資訊設備查核表 

(三十一) ISMS-3-03-02_離職人員電腦帳號保留書 

(三十二) ISMS-3-04-01_營運持續演練報告 

(三十三) ISMS-3-04-02_演練排程表 

(三十四) ISMS-3-04-03_演練規劃及執行表 

(三十五) ISMS-3-05-01_資訊資產異動申請表 


